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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 

近年来，南京市江北新区不动产交易登记中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

发展思想， 全面贯彻落实“放管服”改革、“不见面审批”改革和优化

营商环境等要求，大力改革创新，倾情打造了多项“互联网+不动产登记”

服务，实现“网上办、不见面”。 

在这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特殊时期，我们倡议广 

大办事群众根据实际需要，优先选用“互联网+不动产登记”服务。 

如需帮助，可拨打不动产登记统一咨询热线 96510 转江北新区（在

南京市域外拨打，请加拨 025）。 

改革永远在路上！我们将牢记践行为民服务之初心和使命，持续拓

展和优化“互联网+不动产登记”服务，敬请支持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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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事项（一） 

 

1.1  事项名称 

商品房交易登记“不见面服务” 

1.2  服务范围 

（1） 江北新区直管区范围内，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新建商品房

办证（即预售商品房首次转移登记及相关的交易备案和税收一体化

办理）： 

（2） 购房人均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且已领取了预

告登记不动产登记证明； 

（3） 购房人不需享受拆迁税收减免政策； 

（4） 购房人已实名注册“我的南京”手机APP（涉及多人的， 均

应实名注册），并开通“大额专用账户”服务功能（涉及多人的，仅

需其中一人开通，用于统一支付相关税、费，绑定的借记卡中应有足

够金额，费用支付事宜由当事人自行协商负责）。 

1.3  服务渠道 

通过“我的南京”APP办理：依次点击进入“我的”→“房产交易登

记” →“E办证”→“预售商品房首次转移登记”页面，根据页面提示

进行操作。可参阅“操作指南”页面中发布的“预售商品房首次转移登

记业务指南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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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事项（二） 

2.1 事项名称 

抵押权注销登记“不见面服务” 

2.2 服务范围 

全市 37 家联网商业银行及其下属支行作为抵押权人的解押业务，

可由银行单方网上申请办理，包括：（1）纯土地抵押的注销；（2）房地一体的

抵押权注销登记（一般抵押权或最高额抵押权的注销登记）；（3）在建工

程抵押的注销；（4）抵押权预告登记的注销。 

特别提示：抵押权注销登记“不见面服务”，仅需相关银行单方申请，不

需抵押人办理任何登记手续，不动产登记机构在办结后会根据银行提供的手

机号及时短信通知抵押人。 

2.3 服务渠道 

相关银行可通过南京市不动产登记信息共享服务系统（银行版） 办

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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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事项（三） 

3.1  事项名称 

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“不见面服务” 

3.2  服务范围及服务渠道 

1.办理银行抵押贷款涉及的登记信息查询 

经客户授权，本市37家联网银行可直接通过南京市不动产登记信

息共享服务系统（银行版），查询获取南京市域内的住房套数查询结

果、不动产登记簿查询结果。 

 

2.个人登记信息查询 

（1）“南京不动产”微信公众号：进入“办事大厅”，通过“不 

动产查询”模块可查询获取《不动产信息查询结果》（南京市域国有 

土地范围内个人名下已登记和已交易备案但尚未登记的全部不动产 

坐落信息），通过“登记查询”模块可查询获取南京市域国有土地范 

围内个人名下不动产登记簿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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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“我的南京”APP：依次点击进入“我的”→“房产交易登 

记”→“房屋信息”页面，可查询获取南京市域国有土地范围内本 

人名下不动产登记簿信息及宗地图（属房产部门已完成房产测绘数据 

整理的区域，可同时查询到房产分层分户图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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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事项（四） 

4.1  事项名称 

不动产登记线上缴费 

4.2  服务范围 

江北新区直管区范围内涉税的不动产登记业务，当事人可在业务

受理完成后线上一键缴费，包括：税费、不动产登记费、新建房屋涉

及的物业维修资金。 

4.3  服务渠道 

“我的南京”APP：依次点击进入“我的”→“我的钱包”→“大 

额专用账户”页面，根据提示绑定银行卡并充值，即可使用账户内的

余额支付应缴费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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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事项（五） 

5.1  事项名称 

网上开具电子购房证明 

5.2  服务范围 

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南京户籍居民，可网上申请开具电子购房证 

明：（1）未婚单身人士；（2）无婚生子女的非集体户离异、丧偶人士； 

（3）2008年后在江苏省内登记结婚的非集体户人士。 

因信息系统数据正在逐步完善，如满足上述条件仍无法成功网上

办理的，请至线下办理。 

5.3  服务渠道 

通过“我的南京”APP办理：依次点击进入“我的”→“房产交 

易登记”→“购房证明”页面，点击底部“申请购房证明”并根据 

页面提示进行操作。可参阅页面中的“操作指南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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